浈江区部分行政区划变更的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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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优化浈江区行政区划布局、提升基层治理效能，深入贯彻落实省委“1310”具体部署及省发展改革委工作要求，扎实推进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，根据《行政区划管理条例》（2019年）《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实施办法》（2020年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区委、区政府工作部署，针对我区部分乡镇存在规模过小、资源分散、发展受限等实际问题，拟实施部分镇级行政区划变更，撤销花坪镇、犁市镇，合并设立新的犁市镇。现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工作目标
（一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，确保正确方向。把党的领导贯穿行政区划变更全过程，严格按法定程序组织实施，确保各项工作依法依规、稳妥有序。
（二）优化资源配置，提升发展能级。整合花坪镇、犁市镇的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，扩大经济体量和发展空间，降低行政管理成本，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，打造浈江北面片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。
（三）坚持人民至上，保障民生福祉。充分听取群众意见，保障合并后公共服务标准不降、服务半径更优，确保医疗、教育、养老等民生事项无缝衔接，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。
（四）整合机构编制，提高治理效能。科学设置党政机构和事业单位，妥善安置人员，全面清产核资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，实现机构精简、队伍稳定、运转高效。
（五）强化风险防控，确保平稳有序。密切关注社会动态，做好应急预案，及时化解矛盾隐患，确保行政区划变更期间思想不乱、工作不断、社会大局稳定。
二、浈江区、犁市镇、花坪镇的基本情况
（一）浈江区基本情况
目前，浈江区辖5个镇（新韶镇、乐园镇、十里亭镇、犁市镇、花坪镇）、3个街道（东河街道、车站街道、风采街道），48个居民委员会，48个行政村；总面积572平方公里。2025年末，全区户籍人口29.19万人，常住人口36.01万人；地区生产总值235.24亿元，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8.91亿元，第二产业增加值54.41亿元，第三产业增加值171.92亿元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4.04亿元；本级财政总收入6.87亿元。
（二）犁市镇基本情况
犁市镇位于浈江区北部，东毗仁化县、南临十里亭镇、北连乐昌市、西接乳源县，全镇下辖21村（社区）（含犁市社区、犁南社区、韶化社区3个社区及石下、石脚下、黄竹、黄沙、黄塘、五四、犁市、厢廊、沙尾、沙园、下园、群丰、梅塘、溪头、大村、大旗岭、下陂、内腾18个行政村），面积305平方公里。2025年末，户籍人口4.45万人，常住人口4.31万人；地区生产总值36.93亿元，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5.49亿元，第二产业增加值22.05亿元，第三产业增加值9.39亿元。
（三）花坪镇基本情况
花坪镇位于浈江区北部，东邻仁化县，北接乐昌市，南、西两面与犁市镇接壤。全镇下辖7个村（社区）（含花坪、和平八一2个社区及西牛潭、长地头、花坪、奎塘、石屋5个行政村），辖区面积75.87平方公里。2025年末，户籍人口0.8万人，常住人口0.48万人（其中农业户籍人口约6985人，常住农业人口约4252人）；经济总量偏小，地区生产总值为2.29亿元，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.12亿元，第二产业增加值0.19亿元，第三产业增加值0.99亿元。
三、行政区划变更内容
本次行政区划变更主要内容如下：撤销花坪镇、犁市镇，设立新的犁市镇，新政府驻地为浈江区犁市镇人民路1号（原犁市镇人民政府驻地）。为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，原花坪镇保留公共服务功能，原花坪镇村（居）民可继续到服务点办事。合并后新犁市镇共辖23个村民委员会，5个居民委员会，辖区范围总面积380.87平方公里。行政区划变更后，我区下辖3个街道、4个镇，48个村民委员会、48个居民委员会。
四、撤并的必要性与主要考虑
（一）从优化治理结构与提升公共服务效能来看
当前花坪镇常住人口仅0.48万人，远低于户籍人口，反映了人口外流严重、镇域活力不足的现实问题。镇级建制虽完整，但服务对象规模持续减少，导致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效率低下，难以形成规模效应。合并后，新的犁市镇可统筹整合两地公共服务资源，优化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设施布局，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闲置，实现公共服务的集约化、标准化供给，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。
（二）从促进区域协调与破解发展瓶颈来看
花坪镇虽具备良好的生态与林业资源，但由于交通不便、基础设施薄弱、人才流失等问题，资源优势尚未有效转化为发展优势。且地处山多地少区域，传统农业种植、养殖方式占比较大，高标农田流转整合难度高。招商引资项目落地速度偏慢，乡村振兴车间入驻率不够高。
犁市镇在产业运营、品牌打造、文旅开发等方面已具备一定基础，具备辐射带动能力。两镇合并有助于打破行政壁垒，实现要素跨区域流动，形成“犁市带动、花坪赋能”的协同发展新格局，有效解决花坪“有资源无动力、有空间无平台”的发展困境。
（三）从推动产业融合与培育区域增长极来看
花坪镇、犁市镇在产业结构上具有明显互补性：花坪镇以林业、生态旅游和种养殖产业见长，犁市镇则在农产品加工、整镇运营、品牌营销等方面积累深厚。合并后，可构建“生态保育+加工营销”“旅游资源+文旅运营”的产业链闭环，推动形成“前端原料—中端加工—后端营销—终端消费”全链条融合发展模式。通过共建产业平台、共享市场渠道、共树区域品牌，进一步做大做强水稻、花生、玉米、蔬菜、油茶等特色产业，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附加值，打造浈江北面片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。
（四）从适应人口趋势与优化城镇体系来看
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人口向中心镇集聚，部分乡镇规模偏小、功能弱化已成为普遍现象。小镇撤并有助于顺应人口流动与集聚规律，优化城镇体系结构，增强中心镇的辐射带动能力。新的犁市镇作为人口、资源、产业更为集中的区域节点，有利于承接上级政策与项目资源，增强发展内生动力。
五、工作步骤
（一）开展调查研究。区民政局会同犁市镇、花坪镇深入开展行政区划变更专题调研，通过广泛开展调查研究，全面准确掌握行政区划变更决策所需要的有关情况。
（二）制定初步方案。根据前期调研情况，区民政局全面梳理有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和政策，会同相关镇，在充分协商协调的基础上，拟订行政区划变更初步方案。
（三）征求公众意见。采取座谈会、实地走访、书面征求意见、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，并对公众意见进行归纳整理、研究论证，充分采纳合理意见，优化完善实施方案，形成征求公众意见报告。
（四）开展风险评估。委托专业机构通过重点走访、调研座谈等方式对行政区划变更的风险性及可控性等进行科学分析、综合研判，排查主要风险源，并制定相应的对策，形成风险评估报告。
（五）开展专家论证。委托专业机构采取论证会、书面咨询、委托咨询论证等方式对行政区划变更的必要性、科学性、合理性、可行性等进行专家论证，并根据专家的意见建议优化完善实施方案，形成专家论证报告。
（六）拟定变更方案。根据征求社会公众等意见、风险评估、专家论证等情况，拟订行政区划变更方案。
（七）履行决策程序。按审批权限逐级申报、审核和审批。
（八）组织实施。按照行政区划变更批复文件精神，认真组织实施行政区划变更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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